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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一分肢說，似多採二分肢說，即以

訴之聲明及紛爭事實作為辨別基準，

紛爭事實原則上指社會紛爭事實言。

二分肢說之「紛爭事實」，要否帶

入實體法要素，使紛爭事實含有法規

範要件或效果，及原告有無特定法規

範要件或效果之義務，或僅主張單純

社會紛爭事實即足，而法規範適用係

法官職責，不受原告主張拘束？此有

二個面向。

第一、如不以法規範要件或效果作

為區辨二不同社會紛爭事實之不同，

則因社會紛爭事實，常由一連串社會

紛爭事實組成，原告所陳述者常為其

經歷之社會紛爭事實全貌，該如何劃

定其請求審判之紛爭事實？因此起訴

請求審判之紛爭事實之識別方法，亦

為二分肢說難題，不得不回到藉由實

體法律關係界定之與實體權連結老路

線。第二、如生活紛爭事實須藉由法

律關係界定，則無異於置入了實體權

要素，又回到「權利發生事實」或「法

評價之原因事實」，進而訴訟程序中

所得解決之紛爭範圍（既判力客觀範

圍），較諸於生活紛爭事實為窄9。

德國二分肢說之訴訟標的，乃指

當事人權利保護要求，或為法律效果

主張，識別標準是由訴之聲明及生活

事實構成。一般認為生活事實應包含

「從當事人自然觀察之角度看」所陳

述之所有事實或整個歷史生活經過，

不同之生活事實會使訴訟標的失其同

一性，且不因當事人能否或已否為整

個生活事實之陳述而影響同一性之判

斷，且在請求權競合（或法條競合）

案件中，同一性亦不受所涉多數法律

觀點影響，即使當事人未提出某一法

律觀點，法院亦應審查所有之請求權

基礎。惟二分肢說學者並不諱言，此

理論標準很難描述，只能透過案件之

類型化觀察�。又有二分肢說者認為，

生活紛爭事實經過，如在實體法上已

明確獨立成立不同實體權時，則該生

活紛爭事實，亦應予獨立為不同之生

活紛爭事實，即使訴之聲明同一，亦

應認其為多數之訴訟標的�，票據關

係事實與借貸關係事實即為一例。德

國聯邦最高法院最近有採此見解判決

情形�。

訴訟標的理論能否與實體權切離，

一直為新舊說爭論焦點，即使新說理

論之二分肢說、三分肢說，也未能擺

脫此問題。訴訟標的屬訴訟法意義概

念，作為識別訴訟標的之「界定方

法」，固以生活紛爭事實本身為準，

但有時仍須置入實體權因素，否則界

定不同生活紛爭事實有其困難。然而

置入實體法因素作為判斷基準後，必

也限縮了同一訴訟標的所指之生活紛

爭事實範圍�。

日本新說理論之主張，訴訟標的

係訴訟法上概念意義，同一社會紛爭

事實，雖構成多數請求權之競合（或

形成權競合），惟因出於單一社會紛

爭事實而生，給付目的同一，因此

在「實體法上」只應被評價成單一給

付，在訴訟法上自僅能有單一之請求

給付法律地位或受給權。亦即實體法

上之紛爭係單一，僅生一次之給付受

給權。給付受給權之請求原因（紛爭

事實），亦屬「權利發生事實」，為法

評價之紛爭事實�。由此可知，日本

新說理論者，立於以紛爭事實本身為

訴訟標的之論，但並未完全與實體權

作徹底切離。三ケ月章教授之「法的

地位」形成；小山昇教授之「民事紛

爭為生活利益之衝突」、「請求（訴訟

物）乃法院將現實具體之事實關係，

適用法規範結果為有無理由判斷」，

其實均已植入實體權要素，作為二不

同紛爭事實之識別方法。

無可否認的，在法治國原則下，區

隔二不同社會紛爭事實方法，最終仍

須回歸與實體權之連結，然而問題之

重心，在於此實體權之權利主張，是

否為原告起訴時特定訴訟標的義務內

容，或屬法官之職權義務？無疑的，

新說之主張為後者。如此，新說概念

意義下之實體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

僅是作為區辨判決既判力客觀範圍之

手段方法而已，非訴訟標的本身。

三、 二、三分肢說理論在我國學說
理論發展

（一）二分肢說基礎理論

相對於傳統說之權利主張，

二分肢說訴訟標的概念意義及界

定方法，因與實體法規範條文切

離，較不具體顯明。二分肢說除

須藉由原告訴之聲明外，須同時

觀察支持請求權基礎之社會生活

紛爭事實。同一生活紛爭事實，

因規範競合，建構在請求權競合

理論之傳統說，可生多數之給付

義務（或形成權），為解決此問

題，傳統說發展出預備合併、競合合

併、選擇合併訴訟類型，被質疑係一

種自我修飾或自圓其說。

二分肢說學者 Habscheid 認為，為

全面性的與完整性的解決紛爭事件，

在法律上觀點方面，須完整的透過請

求標的中所具有一般性法律效果之主

張，以及於事實觀點方面，須完整地

透過寬廣範圍界定訴之原因，並謂訴

訟標的乃由請求之標的及原因事實所

構成；權利主張，係指程序與法律效

果之主張，訴之原因為生活紛爭事實

所構成�。

（二）三分肢說及其難題

因二分肢說中所謂生活紛爭事實難

以界定（已如前述）。德國學者Böhm

提出三分肢說，主張應以權利保護目

的及原因事實（社會紛爭事實）界定

訴訟標的。所謂「權利保護目的」，

依我國學者解讀，為「相當於權利主

張或訴之聲明」�。權利保護目的須

透過實體法規確定，因而實體法規亦

屬於訴訟標的之構成要素。換言之，

原告訴之聲明、社會紛爭事實及應適

用之實體法規（實體權利保護目的），

均為判定訴訟標的之要件。具體判斷

是否為同一訴時，應考慮三要素，即

前訴判決對象之「法律效果」和後判

決對象之法律效果是否相同，兩訴訟

涉及之生活紛爭事實，前後兩訴所適

用之實體法規是否為同一類別（同一

類別指作用上同值、意義上同一）�。

贊成此說之我國學者，謂「三分肢

說之基本思維應屬可採，亦即將訴之

聲明、原因事實和裁判適用之實體法

規皆認為屬訴訟標的之要素，特別是

以裁判適用之抽象法規取代實體法說

主張之具體請求權或法律關係，更屬

確論，蓋原告起訴主張之權利或法律

關係並非皆屬真正存在，且有訴訟根

本無權利或法律關係存在」，惟又認

「通說對於三分肢說之批評並非全屬

無理，蓋三分肢說應係基於請求權規

範競合理論，將法規分別規定之各種

實體法上請求權，以作用上、意義上

相同價值者認為屬於同一領域，而僅

前者，起訴狀應記載之原因

事實，是依「各個法律要件事

實」作區分，不同法律要件事

實，即屬不同之「原因事實」。

例如原告起訴主張因買賣而取得

所有權，與主張因贈與而取得，

屬二不同之要件事實而異其訴訟

標的。同一識別說，基本上以

「法律效果」為區分，不因法律

要件事實不同而有異，同一訴訟標的

以實體法上是否為「同一權利主張」

為準。例如本於所有權為返還請求，

不因原告起訴主張究因買賣或因贈與

取得而異其訴訟標的，均基於民法第

767條物上請求權。現今傳統訴訟標

的理論，大多指後者。

新說理論，眾所周知，有一、二、

三分肢說。德國通說採二分肢說（訴

之聲明、紛爭事實二要素），並認紛

爭事實係一般社會生活事實。區辨二

「紛爭事實」不同方法，在我國常被

舉例的，借貸關係之社會生活事實

與作為擔保該借貸債權之票據行為

（簽發、背書）之事實，雖給付目的

同一，仍屬不同訴訟標的。於一分肢

說，則因訴之聲明同一，該二紛爭事

實生同一內容之給付義務，而無不

同。三分肢說之紛爭事實，則又與實

體權產生連結。因此即使新說所指之

生活紛爭事實，亦有所修正。

參  新訴訟標的理論在我國學說現
況

一、問題提出

新說理論之傳入我國已逾 40年，

理論論述面已相當完整，惟本文以為

尚有幾個相關議題必須提出。首先、

二分肢說所指之生活紛爭事實與三分

肢說有何不同？其次，我國學者有採

三分肢說者，但就所指三分肢說構成

要件之一—權利主張，究何所指，

應有更明確說明必要？第三，德國三

分肢說與二分肢說之不同，在於回到

與實體權之連結，惟究係新實體法說

（請求權規範競合理論），或為各個

不同法構成要件事實所生之權利主張

（請求權競合說）下之實體權？

二、生活紛爭事實或權利發生事實

我國學說論及訴訟標的理論，先區

分傳統說與新說。兩者區分方法，本

以認為應由原告起訴狀記載之「紛爭

事實」，有無法之評價義務著手。主

張無此義務並認法之適用為法官義務

者，可歸類為新說。德國之新說可分

為一、二、三分肢說。我國鮮少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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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實體請求權，然而卻無法對於

何謂作用上、意義上具相同價值提出

明確之區別標準」�。

（三）  三分肢說與新舊實體權說之
區別

三分肢說既將生活紛爭事實置入

實體法規範，資以界定該紛爭事實範

圍，因而所謂紛爭事實，乃指法規範

評價而非單純未經法評價之社會紛爭

事實。此與二分肢說之紛爭事實，指

生活紛爭事實有別。其次，權利保護

目的，如指「權利主張」，則與舊實

體權說（傳統訴訟標的理論）間差異

縮小。傳統說訴訟標的理論係建構在

「實體法上之權利主張」，三分肢說

既係以社會紛爭事實為對象，因而此

說之社會紛爭事實，應指「經法評價

之原因事實」。三分肢說在區別前後

兩訴是否同一，強調前後訴判決對象

之「法律效果」是否同一，則判斷前

後訴同一性之標準，不在兩訴分別所

適用之「各個實體法構成要件事實」

是否相同，在兩訴「適用實體法之法

律效果」是否「作用上同值」。例如，

不因前訴依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

作為實體法依據，後訴依同項後段或

第 2項，而有不同。因此，縱使適用

之實體法條規定不同，如法律效果同

屬侵權行為之法律效果－損害賠償，

則兩訴仍為同一訴。

三分肢說，雖係從訴訟法上意義

之訴訟標的理論出發，此與傳統說從

實體權出發不同，但仍未脫離與實體

法之連結，此與一分肢、二分肢說單

從訴訟法觀點切入不同。雖則如此，

三分肢說將訴訟標的要素之一—紛

爭事實置入實體法（實體權）要素，

但此「實體權」非指傳統說理論視訴

訟標的「等於」實體法之權利主張，

而為判斷前後訴紛爭事實是否同一之

「手段」或「方法」。另一區別，傳

統說之實體權主張係原告起訴時特定

訴訟標的義務內容，三分肢說之「實

體權適用」，是法院適用實體法規範

之結果，非原告起訴時之義務。

三分肢說與新實體法說，亦有區

別。請求權規範競合理論，為德國民

法學者為解決同一生活事實，在實體

法上得成立多數請求權之不合理現

象，而提出之實體權修正理論，試圖

從實體法觀點解決，因而以「請求權

規範競合」取代「請求權競合」理

論，主張同一法律效果之實體法規

定，並非發生數個獨立之請求權，而

僅生單一的、統一的新的請求權，但

有數個請求權基礎，即「請求權單一

但有數個請求權基礎」。我國實體法

學說早已介紹，並以德國 Karl Larenz

之論述為基礎�。新實體法說反應在

訴訟標的理論方面，係藉由實體法學

說創造之單一的、統一的實體權，以

之為訴訟標的。換言之，仍應歸類入

「實體權之權利主張說」，只是因新

的實體權單一，因此訴訟標的單一，

不生請求權競合。而德國之三分肢說

其中要素之一—「權利主張」，係

接近於新實體法說意義下之權利主

張�，非舊實體法說下之權利主張。

（四）  我國學者提出之修正三分肢
說

我國學者主張之三分肢說，則修正

德國之三分肢說中之新實體權要素，

改以「請求權競合理論」認定。修正

說之理由，認為三分肢說最受詬病

的，在於所適用之實體法規，如何判

斷是否為「作用上同值、意義上同一

之同一類別」�，造成此困難之原因，

係因三分肢說之實體權採用請求權

規範競合觀點，屬不同之實體法之請

求權，如給付目的同一，亦應認為屬

實質作用同一之同一訴訟標的。因認

「應將所謂裁判應適用之實體法規依

請求權競合理論說認定，不同之實體

法請求權皆各自獨立而可主張」�。

（五）修正三分肢說之疑義

將三分肢說其中之一要件—新實

體權，代之以請求權競合理論，有

使三分肢說與傳統說理論差別性喪

失之可能。因傳統說在請求權競合情

形，係主張因各個不同實體法上之權

利主張，構成不同訴訟標的，原告本

於不同之「實體法構成要件事實」，

可生不同之權利主張，因此同一生活

事實符合多數實體權要件，乃有多數

不同訴訟標的。而新實體法說或德國

三分肢說下之新實體權，係由「法律

效果」判斷，以避免同一生活紛爭事

實，同時構成數個不同法規範要件，

而可以獲得多數給付權利，有違社會

通念，因而主張在給付目的同一情

形，僅能有統一的、單一的新實體

權。如依我國學者之修正意見，如認

原告起訴時有特定各個不同請求權義

務時，結果將與傳統訴訟標的理論無

何差別。

附此一提，日本現今新說—「法之

受領給付地位」，較接近於德國三分

肢說�。而「法之地位」，係在同一生

活紛爭事實，應為如何之法的評價，

此為法官職權，非原告起訴時之義

務，因認僅生單一的、新的請求權，

可認為接近於請求權規範競合理論。

惟前述三分肢說之「作用上同值、意

義上同一之同一類別」如何判斷之疑

難，同樣會發生在「法之地位」說。

肆  我國民事審判實務之訴訟標的
觀

我國民事審判實務與訴訟標的理論

有關的，主要在新舊說之識別基準，

及採傳統說立場，在 89年第 244條

第 1項第 2款增訂「及其原因事實」

後有無改變。

一、 新舊理論識別基準—99台上
948號判決

我國民事審判實務訴訟標的理論，

幾則判例明顯的採傳統說，惟審判實

務就何謂新舊理論之定義，究如何理

解？最高法院多數法官向來認判例具

實質拘束力，非經民事庭會議決議廢

止或不再援用，否則難以改變。惟民

國 89年民事訴訟法第 244條第 1項

第 2款增訂「及其原因事實」後，判

例未經變更，卻已出現幾則採用新說

理論判決。此或許與何謂訴訟標的，

各有不同解讀之故。

傳統理論在學理上之定義，指原

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之主張」。惟

傳統說，就起訴狀應記載之「原因事

實」，本即有事實記載說與同一識別

說。另新說理論，同有一、二、三分

肢說之區別，因此如何之前提可以稱

為新說或舊說，區別標準為何，本非

易事。最高法院基本上是從原告起訴

時有無特定實體權之權利主張義務出

發。99台上 948號判決，謂「基於處

分權主義及辯論主義，訴訟標的應由

當事人自行表明，法院不得代當事人

為之，此與法院應就其認定之事實依

職權適用法律，以判斷其法律效果，

不受當事人所表示法律意見之拘束，

係屬二事」。質言之，原告起訴有特

定訴訟標的義務。以此為標準，此則

判決所指之訴訟標的，顯指傳統說，

因此謂「又我實務上並未採用學說上

所謂之新訴訟標的理論，自不得以原

告已表明對被告之受給權（請求之法

律上之資格或地位），即謂其已為訴

訟標的之特定」。

區分新舊說之標準，如前所述，可

分為權利出發型與事實紛爭型。如屬

後者類型，且適用實體法規為法官義

務，原告無特定實體權義務者，即可

歸類為新說。依此，本則判決顯採傳

統說。

二、判例採傳統訴訟標的理論

最高法院之訴訟標的理論，以傳統

說為主流，此與後述幾則判例有關。

61台再 186號判例，略謂「所謂訴訟

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

之法律關係，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

而言。至法律關係，乃法律所定為權

利主體之人，對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

義務關係」等語。顯然把握訴訟標的

為原告請求法院予以裁判之「權利或

法律關係之主張」，乃傳統說理論。

依循本則判例意旨，權利或法律關

係主張如有不同，屬不同訴訟標的。

42台上 1352號判例，謂「被上訴人

前對於上訴人請求返還系爭土地之訴

訟，係以上訴人無權占有，本於所有

物之返還請求權為訴訟標的。本件訴

訟則主張該土地租賃契約已經終止，

本於租賃物返還請求權為訴訟標的，

前後兩訴之訴訟標的既不同一」。亦

即本於民法第 767條物上請求權，與

本於同法第 455條租賃物返還請求

權，為不同訴訟標的。47台上 101號

判例，謂「物之所有人本於所有權之

效用，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請求

返還所有物，與物之貸與人，基於使

用借貸關係，對於借用其物者請求返

還借用物之訴，兩者之法律關係亦即

訴訟標的並非同一」。換言之，認為

「法律關係即為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不同為不同訴訟標的，進而謂「物

上請求權與借用物返還請求權」之訴

訟標的不同。非但在不同法條之請求

權依據，即便在同一法條中所規定之

「不同類型請求權」，亦屬不同訴訟

標的。因此，出賣人因物有瑕疵應負

擔保責任，買受人之「解除契約之價

金返還請求權」，與「價金減少請求

權」，雖同規定於民法第 359條中，

67台上 3898號判例，謂「因實體法

上為兩種不同之請求權，在訴訟法上

為兩種不同之訴訟標的」。

三、修法後維持傳統理論案例

（一）概說

前述最高法院判例要旨作成，均在

89年修正第 24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前，修正後明定特定訴訟標的方法，

須記載「及其原因事實」。訴訟標的

之決定，非僅指「權利或法律關係主

張」意義下之「訴訟標的」而已，尚

須藉「原因事實」識別。因此原告特

定訴訟標的義務，包括 3個要件，

「訴之聲明」、「訴訟標的」、「原因

事實」。「原因事實」亦為「生活紛爭

事實」，其為請求有理由之原因。本

法增訂該文義，僅是使訴狀所表明之

事項更加明確（立法理由），無改變

訴訟標的識別標準目的，而審判實務

在以下幾則判決，亦未因此改變採傳

統理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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